
 

 

5 月 17 日，税务部门公布 5 起未按规定办理个人所得税

汇算案例，具体如下： 

案例 1：虚假宣传误导退税 

深圳市税务部门在 2022 年度个税汇算退税审核时发现，

纳税人姜某某存在虚假填报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的情况。

经查，该纳税人通过网络购物平台购买了“所谓”的个人所

得税年度汇算退税申请服务，并应用平台店家提供的虚假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查询结果作为证据材料申请退税。

在税务部门开展辅导后，纳税人认识到错误并补缴了税款。

税务部门通过平台对外公示信息延伸调查发现位于海南的

兜售虚假服务店家。目前，涉事网店已被强制关停，税务部

门将进一步依法查处。 

案例 2：冒用纳税人身份信息 

湖北纳税人王某在办理 2022 年度个税汇算时发现，有

一家从未任职的单位在 2022 年累计给自己办理了金额较大

的工资薪金扣缴申报，怀疑该单位冒用自己身份，并在个人

所得税 APP 发起了异议申诉。襄阳市税务部门收到申诉信息

后，立即联系被申诉单位，要求该单位提供纳税人王某的劳

动合同及向其发放工资薪金的银行账户流水等相关资料，该

单位无法提供。税务部门认定该单位存在冒用纳税人身份信

息办理个税扣缴申报的行为，对企业财务及办税人员进行了



 

 

批评教育，并要求其及时更正申报。目前，该企业已更正申

报，纳税人也依法办理了年度汇算。 

案例 3：虚假填报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甘肃省白银市税务部门在 2022 年度个税汇算退税审核

时发现，某中学王某某、杜某等多名教师在办理汇算时错误

填报了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接受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在

取得该证书的当年可以享受个税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经

进一步调查，该中学共有多名老师误信网上虚假退税秘笈填

报了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税务部门迅速与学校取得联系，

确认纳税人取得的“继续教育培训学分证书”，属于在取得教

师资格证书后续年度发生的进修、学习、年审等培训证书，

并非当年度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情况，不符合继续教育专项

附加扣除条件。白银市税务部门对错误填报的纳税人逐一纠

正补征税款。 

案例 4：虚假填报捐赠扣除和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 

江苏省苏州市税务部门在 2022 年度个税汇算退税数据

分析时发现，纳税人吴某存在虚假填报捐赠扣除和大病医疗

专项附加扣除的情况。经查，吴某先后就职于苏州某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苏州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在办理 2022 年度

个税汇算时，填报了大额的公益性捐赠扣除和大病医疗专项

附加扣除，并提供了伪造的“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相关扣除

截图和捐赠支出凭证截图。税务部门进一步对该纳税人以前

年度的个税汇算情况进行了核查，发现该纳税人在办理



 

 

2019-2021 年度个税汇算时，均存在以上类似情况。吴某在个

税年度汇算时存在伪造证据骗取国家税款的情况，性质较为

恶劣，税务部门已对其立案稽查，并在后续三年纳入税收监

管重点人员名单。 

案例 5：虚报免税收入 

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部门在 2022 年度个税汇算退税审

核时发现，纳税人甘某某存在虚假填报免税收入的情况。经

查，该纳税人实际仅在一处单位任职，属于无需个税汇算补

退税人员，但甘某某在办理个税汇算时，两次作废汇算申报

并虚增了科技成果转化免税收入，试图申请个税汇算退税。

税务人员立即与纳税人电话联系辅导，但纳税人迟迟未更正

申报，税务部门依法作出不予退税决定，并纳入税收监管重

点人员名单。 

税务部门郑重提示广大纳税人，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

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轻信所谓退税秘笈或虚假传言，不仅

会因虚假填报影响自己的纳税信用，而且可能将个人隐私信

息泄露给网络诈骗不法分子。希望纳税人在办理汇算时，通

过个人所得税 APP 认真查看自己的收入、扣除、扣缴税款等

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对于存在虚假填报收入或扣除项

目、篡改证明材料等恶劣情节的，税务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

追缴税款和滞纳金；对拒不整改的，将依法依规立案稽查。

在此，税务机关也提醒广大扣缴单位，冒用他人身份，为未

支付所得的纳税人办理虚假扣缴申报是违法行为，扣缴单位

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依法履



 

 

行全员全额明细申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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